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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掃描

為讓讀者可以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令資

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法令遵循挑戰，

因此KPMG推出「公司法令新知」月刊。藉由

KPMG的導讀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

掌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令訊息，

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

視野。

本期重點摘要為：

• 金管會於106年9月18日預告票據法修正草

案，限縮可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的本票類

型為僅限於本票上受款人為金融機構的本票

或甲存本票。

• 經濟部發布函釋，釐清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

提名法人或法人代表人為董事/監察人候選

人時應檢附的文件。

• 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

草案出爐，金融機構將主動申報法人/個人

帳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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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法—
限縮本票可聲請裁定准予強制
執行的類型

02 2017年9月

根據監察院調查，民間私人債權有濫用本票裁定制度情

事，被害人須另行提起訴訟救濟，致眾多民眾受害，因

此，為降低本票遭犯罪集團濫用之情形，兼顧合理工商

業活動，避免衝擊民眾融資，金管會於106年8月18日

預告修正票據法，限縮可聲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的本票

類型：僅限於本票上受款人為金融機構的本票或甲存本

票。新法修正通過後開立的本票，即不得聲請裁定准予

強制執行。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修法重點 說明

一 、 得 聲

請 裁 定 准

予 強 制 執

行的本票

類型A：

委託金融業者或短期票券集中保管結算機

構為擔當付款人的本票(甲存本票)

類型B：

執票人(受款人)為銀行、信用合作社、農業

金融機構、票券金融公司、證券商、期貨

商、證券金融公司 、人身保險公司、財產

保險公司、保險合作社、專業再保險公

司，或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二億元以上且已

加入同業公會並聲明遵循同業公會自律規

範之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

二 、 不 得

裁 定 准 予

強 制 執 行

的本票

非上述機構的企業或個人自行開立的本票

三 、 新 法

不 溯 及 既

往

舊法施行前已簽發的本票，仍適用舊法規

定。

KPMG觀察

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本票債務人不依本票兌現付

款時，本票債權人得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待

取得法院同意的裁定後，本票債權人即得聲請查封拍

賣本票債務人的財產。另因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的法律

程序耗時較短，債權人可儘速查封本票債務人財產，

因此，對於本票債務人而言，將構成不小的還款壓

力。但修法後，一般公司行號或個人所出具的本票，

債權人透過本票的求償方式將如同支票/借據一般，

須透過冗長費時的訴訟程序(約1~5年)，待取得執行

名義後，才能再向法院聲請查封本票債務人財產。企

業若有利用一般民間企業/個人開立的本票(非甲存本

票或銀行本票)做為交易信用擔保工具，宜考慮改變

交易條件或變更交易擔保方式，以降低未來的交易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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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函釋—
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提名法人或法
人代表人為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時
應檢附文件

2017年9月

03

為釐清公司法第27條與第192條之1第4項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股東提名法人或法人代表為董事/監察人候選人時之

應檢附之文件，經濟部近日發布兩則函釋1，茲整理如下：

KPMG觀察

依現行公司法規定，僅「公開發行公司」得採行董

事/監察人候選人提名制，新公司法修正草案則擬進

一步放寬至「非公開發行公司」亦得採行董事/監察

人候選人提名制。

此外，新公司法修正草案擬刪除董事/監察人候選人

於提名時，須檢附董事/監察人之願任承諾書與無第

30條情事之聲明書，簡化改為僅須敘明被提名人姓

名、學歷與經歷即可。雖新公司法修正草案內容是

否未來會進一步完成立法尚待觀察，但因其內容會

影響經濟部上述二則函釋之適用，故應值進一步追

蹤留意。

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為『法人』 董事/監察人候選人為『法人代表人』

提名股東應檢附文件 1. 『法人』當選後願任董事或監察人之承諾書

2. 『法人』無第30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3. 『法人』持股得以下列文件之一證明：（1）

股務單位開立；（2）自行提示證券存摺；或

（3）集保公司所產製的餘額資料

4. 無庸檢附法人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之

願任承諾書與無第30條情事之聲明書（因法人

當選前，並無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之必

要）

1. 『法人代表人』當選後願任董事或監

察人之承諾書

2. 『法人代表人』無第30條規定情事之

聲明書

3. 『法人』無第30條規定情事之聲明書

4. 『法人』指派被提名之『法人代表人』

之證明文件

公司變更登記文件是否須附自然

人之願任同意書及法人指派文件

否 是

公司審查持股證明資料 公司董事會於停止過戶日後，得逕依股東名簿記載，形式審查『法人』股東之持股證明資

料

2017年9月

註1 經濟部於民國106年7月11日發布經商字第10602034790號函釋，

及同年8月8日發布經商字第10600627120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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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
查作業辦法草案出爐，金融機構
將主動申報法人/個人帳戶資訊

04 2017年9月

為因應國際日益提升的稅務資訊透明度標準，財政部於

106年8月3日公告「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

作業辦法」草案，該作業辦法是以今年6月14日公布之

新稅捐稽徵法第5條之1為法律授權依據，並以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自

動交換準則之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CRS)為藍本訂

定，因此具有與國際一致性的標準，有助於提供跨國互

助合作通報法人/個人帳戶資訊。金融機構將據此向稅

局申報特定帳戶，再由財政部與已簽署資訊交換協定的

國家交換帳戶資訊。

從非金融機構之法人/個人的角度，宜瞭解金融機構將

依法主動申報相關客戶帳戶資訊，茲將此草案要求金融

機構申報帳戶資訊的重要規定扼要說明如下：

KPMG觀察

依據財政部目前政策方向，預計與日本、新加坡、荷

蘭等與我國已有簽屬租稅協定國家(共32國)優先洽簽

資訊交換協定。資訊交換協定簽署生效後，兩國的金

融機構即須各自向當地國主管機關主動申報已簽訂協

定國的稅務居民的帳戶資訊，再透過兩國政府進行帳

戶資訊交換。預計財政部將於2020年與簽署資訊交換

協定國進行首次帳戶資訊交換，但草案排除與中國、

港澳地區進行帳戶資訊交換。

草案生效後，我國金融機構將全面檢視其所屬客戶法

人/個人帳戶，金融機構亦將積極請求客戶提供自我聲

明書，要求客戶自行向金融機構說明其稅務身分，若

屬應申報國家的稅務居民，金融機構將向稅務機關申

報帳戶資料。職此，對於所出具的自我聲明書應符合

身分現狀，聲明人對文件的內容負有法律上的責任，

個人或法人應嚴謹審視，不可不慎。

草案重點 說明

一. 應申報帳戶 1. 具有應申報國稅務居民身分的法人或個人所持有的帳戶

2. 由應申報國稅務居民控制的非實質營運法人的帳戶

二. 新帳戶需提供自我

聲明書

於2019年1月1日作為分水嶺，從當日以後開立的帳戶稱為新帳戶，若客戶不提供自我聲明書聲

明自身的稅務身分，銀行將拒絕開戶。

三. 金融機構盡職調查

及申報時程

1. 帳戶餘額未達25萬元美元的法人帳戶，免除金融機構進行盡職調查；但個人帳戶則仍需全面

進行

2. 金融機構應於2019年年底前完成辨識高資產個人帳戶(帳戶餘額為100萬美元以上)及法人帳

戶；其他個人帳戶，金融機構將於2020年年底前完成盡職調查程序

四. 金融機構應申報的

帳戶主要資訊

1. 帳戶名義人的姓名或名稱、地址、居住國家或地區及稅籍編號。如屬個人，應包括西元出生

日期

2. 帳戶餘額或價值

3. 若非實質營運的法人有控制權人為應申報國稅務居民，應額外申報該控制權人的姓名、地

址、稅籍編號、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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